附件：
非银行金融机构出资人准入要求

一、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一）基本条件

（1）确属集中管理企业集团资金的需要，经合理预测能够达到一定的业务规模。

（2）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银监会规定的公司章程。

（3）有符合规定条件的出资人。

（4）注册资本为一次性实缴货币资本，最低限额为1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

（5）有符合任职资格条件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并且在风险管理、资金管理、信贷管理、结算等关键岗位上至少各有1名具有3年以上相关金融从业经验的人员。

（6）财务公司从业人员中从事金融或财务工作3年以上的人员应当不低于总人数的三分之二、5年以上的人员应当不低于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7）建立了有效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

（8）建立了与业务经营和监管要求相适应的信息科技架构，具有支撑业务经营的必要、安全且合规的信息系统，具备保障业务持续运营的技术与措施。

（9）有与业务经营相适应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其他设施。

（10）银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二）出资人条件

一家企业集团只能设立一家财务公司。财务公司的出资人主要应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也包括成员单位以外的具有丰富行业管理经验的战略投资者。

1、申请设立财务公司的企业集团，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并拥有核心主业。

（2）最近1个会计年度末期，按规定并表核算的成员单位的资产总额不低于50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不低于资产总额的30%。

（3）财务状况良好，最近2个会计年度按规定并表核算的成员单位营业收入总额每年不低于40亿元人民币，税前利润总额每年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

（4）现金流量稳定并具有较大规模。

（5）母公司成立2年以上，具备2年以上企业集团内部财务和资金集中管理经验。

（6）母公司最近1个会计年度末的实收资本不低于8亿元人民币。

（7）母公司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或有效的组织管理方式，无不当关联交易。

（8）母公司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最近2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记录。

（9）母公司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

（10）成员单位数量较多，需要通过财务公司提供资金集中管理和服务。

（11）银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2、成员单位作为财务公司出资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依法设立，具有法人资格。

（2）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或有效的组织管理方式。

（3）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

（4）经营管理良好，最近2年无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记录。

（5）财务状况良好，最近2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6）最近1个会计年度末净资产不低于总资产的30%。

（7）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

（8）该项投资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9）权益性投资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50%（含本次投资金额，合并会计报表口径），银监会认可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除外。

（10）银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3、成员单位以外的战略投资者作为财务公司出资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依法设立，具有法人资格。

（2）有3年以上经营管理财务公司或类似机构的成功经验。

（3）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机制和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

（4）财务状况良好，最近2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5）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

（6）承诺5年内不转让所持财务公司股权（银监会依法责令转让的除外）并在拟设公司章程中载明。

（7）权益性投资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50%（含本次投资金额，合并会计报表口径），银监会认可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除外。

（8）最近1个会计年度末净资产不低于总资产的30%（银行业金融机构除外）。

（9）银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成员单位以外的战略投资者为金融机构的，除应符合上述规定的条件之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1）资信良好，最近2年未受到境内外监管机构的重大处罚。

（2）满足所在国家或地区监管当局的审慎监管要求。

（3）战略投资者为境外金融机构的，其最近1个会计年度末总资产原则上不少于10亿美元,且银监会认可的国际评级机构最近2年对其作出的长期信用评级为良好及以上。

（4）所在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当局已经与银监会建立良好的监督管理合作机制。

（5）银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成员单位以外的战略投资者为非金融企业的，除应符合上述规定的条件之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

（2）经营管理良好，最近2年无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记录。

（3）该项投资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4）银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单个战略投资者及关联方（非成员单位）向财务公司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且投资入股的财务公司不得超过2家。

4、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企业不得作为财务公司的出资人：

（1）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存在明显缺陷。

（2）股权关系复杂且不透明、关联交易异常。

（3）核心主业不突出且其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过多。

（4）现金流量波动受经济景气影响较大。

（5）资产负债率、财务杠杆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6）代他人持有财务公司股权。

（7）其他对财务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

二、金融租赁公司

（一）基本条件

（1）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银监会规定的公司章程。

（2）有符合规定条件的发起人。

（3）注册资本为一次性实缴货币资本，最低限额为1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

（4）有符合任职资格条件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并且从业人员中具有金融或融资租赁工作经历3年以上的人员应当不低于总人数的50%。

（5）建立了有效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

（6）建立了与业务经营和监管要求相适应的信息科技架构，具有支撑业务经营的必要、安全且合规的信息系统，具备保障业务持续运营的技术与措施。

（7）有与业务经营相适应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其他设施。

（8）银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二）发起人条件

金融租赁公司的发起人包括在中国境内外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商业银行，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主营业务为制造适合融资租赁交易产品的大型企业，在中国境外注册的融资租赁公司以及银监会认可的其他发起人。

银监会认可的其他发起人是指除符合下述发起人以外的其他境内法人机构和境外金融机构。

单个出资人及其关联方投资入股的金融租赁公司不得超过2家，其中绝对控股不超过1家。

1、在中国境内外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商业银行作为金融租赁公司发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满足所在国家或地区监管当局的审慎监管要求。

（2）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机制和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 

（3）最近1年年末总资产不低于8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

（4）财务状况良好，最近2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5）为拟设立金融租赁公司确定了明确的发展战略和清晰的盈利模式。 

（6）遵守注册地法律法规，最近2年内未发生重大案件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7）境外商业银行作为发起人的，其所在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当局已经与银监会建立良好的监督管理合作机制。

（8）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

（9）承诺5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金融租赁公司股权（银监会依法责令转让的除外）、不将所持有的金融租赁公司股权进行质押或设立信托，并在拟设公司章程中载明。

（10）权益性投资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50%（含本次投资金额，合并会计报表口径），银监会认可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除外。

（11）银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2、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主营业务为制造适合融资租赁交易产品的大型企业作为金融租赁公司发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或有效的组织管理方式。 

（2）最近1年的营业收入不低于5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 

（3）财务状况良好，最近2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4）最近1年年末净资产不低于总资产的30%。 

（5）最近1年主营业务销售收入占全部营业收入的80%以上。

（6）为拟设立金融租赁公司确定了明确的发展战略和清晰的盈利模式。

（7）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

（8）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最近2年内未发生重大案件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9）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

（10）承诺5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金融租赁公司股权（银监会依法责令转让的除外）、不将所持有的金融租赁公司股权进行质押或设立信托，并在拟设公司章程中载明。

（11）权益性投资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50%（含本次投资金额，合并会计报表口径），银监会认可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除外。

（12）银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3、在中国境外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融资租赁公司作为金融租赁公司发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机构、内部控制机制和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 

（2）最近1年年末总资产不低于1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 

（3）财务状况良好，最近2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4）遵守注册地法律法规，最近2年内未发生重大案件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5）所在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良好。

（6）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

（7）承诺5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金融租赁公司股权（银监会依法责令转让的除外）、不将所持有的金融租赁公司股权进行质押或设立信托，并在拟设公司章程中载明。

（8）权益性投资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50%（含本次投资金额，合并会计报表口径），银监会认可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除外。

（9）年终分配后，净资产达到全部资产的30%（合并会计报表口径）。

（10）银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金融租赁公司至少应当有一名符合上述规定的发起人，且其出资比例不低于拟设金融租赁公司全部股本的30%。

4、其他境内法人机构作为金融租赁公司发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或有效的组织管理方式。

（2）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

（3）经营管理良好，最近2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记录。

（4）财务状况良好，最近2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5）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

（6）承诺5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金融租赁公司股权（银监会依法责令转让的除外），不将所持有的金融租赁公司股权进行质押或设立信托，并在拟设公司章程中载明。

（7）权益性投资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50%（含本次投资金额，合并会计报表口径），银监会认可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除外。

（8）年终分配后，净资产达到全部资产的30%（银行业金融机构除外）。

（9）银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其他境内法人机构为金融机构的，应当符合与该类金融机构有关的法律、法规、相关监管规定要求。

5、其他境外金融机构作为金融租赁公司发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满足所在国家或地区监管当局的审慎监管要求。

（2）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机制和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 

（3）最近1年年末总资产原则上不低于10亿美元或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

（4）财务状况良好，最近2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5）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

（6）承诺5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金融租赁公司股权（银监会依法责令转让的除外）、不将所持有的金融租赁公司股权进行质押或设立信托，并在拟设公司章程中载明。

（7）所在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当局已经与银监会建立良好的监督管理合作机制。

（8）具有有效的反洗钱措施。

（9）所在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良好。

（10）权益性投资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50%（含本次投资金额，合并会计报表口径），银监会认可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除外。

（11）年终分配后，净资产达到全部资产的30%（银行业金融机构除外）。

（12）银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6、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企业不得作为金融租赁公司的发起人：

（1）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存在明显缺陷。

（2）关联企业众多、股权关系复杂且不透明、关联交易频繁且异常。

（3）核心主业不突出且其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过多。

（4）现金流量波动受经济景气影响较大。

（5）资产负债率、财务杠杆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6）代他人持有金融租赁公司股权。

（7）其他对金融租赁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

三、汽车金融公司

（一）基本条件

（1）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银监会规定的公司章程。

（2）有符合规定条件的出资人。

（3）注册资本为一次性实缴货币资本，最低限额为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

（4）有符合任职资格条件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熟悉汽车金融业务的合格从业人员。

（5）建立了有效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

（6）建立了与业务经营和监管要求相适应的信息科技架构，具有支撑业务经营的必要、安全且合规的信息系统，具备保障业务持续运营的技术与措施。

（7）有与业务经营相适应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其他设施。

（8）银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二）出资人条件

汽车金融公司的出资人为中国境内外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其中主要出资人须为生产或销售汽车整车的企业或非银行金融机构。

前款所称主要出资人是指出资数额最多且出资额不低于拟设汽车金融公司全部股本30%的出资人。

汽车金融公司出资人中至少应有1名具备5年以上丰富的汽车金融业务管理和风险控制经验；或为汽车金融公司引进合格的专业管理团队，其中至少包括1名有丰富汽车金融从业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和1名风险管理专业人员。

1、非金融机构作为汽车金融公司出资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1）最近1年年末总资产不低于8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年营业收入不低于5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

（2）最近1个会计年度末净资产不低于资产总额的30%。

（3）经营业绩良好，最近2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4）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

（5）遵守注册地法律法规，最近2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6）承诺5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汽车金融公司股权（银监会依法责令转让的除外），并在拟设公司章程中载明。

（7）权益性投资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50%（含本次投资金额，合并会计报表口径），银监会认可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除外。

（8）银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汽车金融公司出资人，除应具备上述第（2）项至第（7）项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注册资本不低于3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

（2）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机制和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

（3）满足所在国家或地区监管当局的审慎监管要求。

2、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企业不得作为汽车金融公司的出资人：

（1）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存在明显缺陷。

（2）关联企业众多、股权关系复杂且不透明、关联交易频繁且异常。

（3）核心主业不突出且其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过多。

（4）现金流量波动受经济景气影响较大。

（5）资产负债率、财务杠杆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6）代他人持有汽车金融公司股权。

（7）其他对汽车金融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

四、货币经纪公司

（一）基本条件

（1）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银监会规定的公司章程。

（2）有符合规定条件的出资人。

（3）注册资本为一次性实缴货币资本，最低限额为2000万元人民币或者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

（4）有符合任职资格条件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和熟悉货币经纪业务的合格从业人员。

（5）从业人员中应有60%以上从事过金融工作或相关经济工作。

（6）建立了有效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

（7）建立了与业务经营和监管要求相适应的信息科技架构，具有支撑业务经营的必要、安全且合规的信息系统，具备保障业务持续运营的技术与措施。

（8）有与业务经营相适应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其他设施。

（9）银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二）出资人条件

1、申请在境内独资或者与境内出资人合资设立货币经纪公司的境外出资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为所在国家或地区依法设立的货币经纪公司。

（2）所在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当局已经与银监会建立良好的监督管理合作机制。

（3）从事货币经纪业务20年以上，经营稳健，内部控制健全有效。

（4）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

（5）最近2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记录。

（6）经营业绩良好，最近2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7）有从事货币经纪服务所必需的全球机构网络和资讯通信网络。

（8）具有有效的反洗钱措施。

（9）承诺5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货币经纪公司股权（银监会依法责令转让的除外），并在拟设公司章程中载明。

（10）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

（11）权益性投资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50%（含本次投资金额，合并会计报表口径），银监会认可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除外。

（12）银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2、申请设立货币经纪公司或者与境外出资人合资设立货币经纪公司的境内出资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为依法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符合审慎监管要求。

（2）从事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代理业务5年以上。

（3）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机制和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

（4）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最近2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记录。

（5）经营业绩良好，且最近2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6）承诺5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货币经纪公司股权（银监会依法责令转让的除外），并在拟设公司章程中载明。

（7）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

（8）权益性投资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50%（含本次投资金额，合并会计报表口径），银监会认可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除外。

（9）银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3、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企业不得作为货币经纪公司的出资人：

（1）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存在明显缺陷。

（2）关联企业众多、股权关系复杂且不透明、关联交易频繁且异常。

（3）核心主业不突出且其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过多。

（4）现金流量波动受经济景气影响较大。

（5）资产负债率、财务杠杆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6）代他人持有货币经纪公司股权。

（7）其他对货币经纪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

五、消费金融公司法人

（一）基本条件

（1）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银监会规定的公司章程。

（2）有符合规定条件的出资人。

（3）注册资本为一次性实缴货币资本，最低限额为3亿元人民币或者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
（4）有符合任职资格条件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熟悉消费金融业务的合格从业人员。

（5）建立了有效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

（6）建立了与业务经营和监管要求相适应的信息科技架构，具有支撑业务经营的必要、安全且合规的信息系统，具备保障业务持续运营的技术与措施。

（7）有与业务经营相适应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其他设施。

（8）银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二）出资人条件

消费金融公司的出资人应当为中国境内外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并分为主要出资人和一般出资人。主要出资人是指出资数额最多并且出资额不低于拟设消费金融公司全部股本30%的出资人，主要出资人须为境内外金融机构或主营业务为提供适合消费贷款业务产品的境内非金融企业。一般出资人是指除主要出资人以外的其他出资人。

消费金融公司至少应当有1名具备5年以上消费金融业务管理和风险控制经验，并且出资比例不低于拟设消费金融公司全部股本15%的出资人。

1、金融机构作为消费金融公司的主要出资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5年以上消费金融领域的从业经验。
（2）最近1年年末总资产不低于6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

（3）财务状况良好，最近2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4）信誉良好，最近2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记录。

（5）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

（6）承诺5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消费金融公司股权（银监会依法责令转让的除外），并在拟设公司章程中载明。
（7）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机制和健全的风险管理制度。
（8）满足所在国家或地区监管当局的审慎监管要求。

（9）境外金融机构应对中国的市场有充分的分析和研究，且所在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当局已经与银监会建立良好的监督管理合作机制。

（10）权益性投资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50%（含本次投资金额，合并会计报表口径），银监会认可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除外。

（11）年终分配后，净资产达到全部资产的30%（银行业金融机构除外）。

（12）银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金融机构作为消费金融公司一般出资人，除应具备前款第（3）项至第（12）项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具备注册资本不低于3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的条件。

2、非金融企业作为消费金融公司主要出资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最近1年营业收入不低于3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

（2）最近1个会计年度末净资产不低于资产总额的30%。

（3）财务状况良好，最近2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4）信誉良好，最近2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记录。

（5）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

（6）承诺5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消费金融公司股权（银监会依法责令转让的除外），并在拟设公司章程中载明。

（7）权益性投资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50%（含本次投资金额，合并会计报表口径），银监会认可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除外。

（8）银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非金融企业作为消费金融公司一般出资人，应具备前款第（2）项至第（8）项规定的条件。

3、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企业不得作为消费金融公司的出资人：

（1）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存在明显缺陷。

（2）关联企业众多、股权关系复杂且不透明、关联交易频繁且异常。

（3）核心主业不突出且其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过多。

（4）现金流量波动受经济景气影响较大。

（5）资产负债率、财务杠杆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6）代他人持有消费金融公司股权。

（7）其他对消费金融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

PAGE  
- 23 -

